首钢二通厂配套小学一体化建设项目-信息化设备配备项目中标公告
项目名称：首钢二通厂配套小学一体化建设项目-信息化设备配备项目
[bookmark: OLE_LINK13]项目编号: 11010626210200027191-XM001
采购人名称：北京市丰台区教育委员会
采购人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望园东里26号
采购人联系电话：010-63814753
集中采购机构全称：北京市丰台区政府采购中心
集中采购机构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路7号丰台区政务服务中心六层605室
邮编：100068
采购内容： 信息化设备一批（服务器1、服务器2、激光打印机（A3）、激光打印机（A4）、 复印机、多功能一体机、多媒体触控一体机、显示器、不间断电源1、不间断电源2、操作系统、办公软件、台式计算机、便携式计算机）
中标标的名称：信息化设备配备项目  
服务要求：1执行相关的国家相关标准和行业标准、2在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中，台式计算机，便携式计算机，平板式微型计算机，激光打印机，针式打印机，显示设备，制冷压缩机，空调机组，专用制冷、空调设备，镇流器，空调机，电热水器，普通照明用双端荧光灯，电视设备，视频设备，便器，水嘴等品目为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。本项目中所涉及的货物如属以上品目，投标货物产品型号必须是节能产品（附投标产品有效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），否则投标无效。3（1）所投产品（台式计算机、便携式计算机）制造商具备有效的CCRC信息安全应急处理服务资质。（2）售后技术服务：所投产品需具有良好的售后服务水平和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，售后服务方案完善、响应时间迅速、售后服务承诺全面、方案切实可行、符合项目需求特点。（3）服务方式：投标人在设备质保期内提供至少1名售后响应运维人员并做到在4小时内响应售后服务需求；在质保期内，投标人接到故障报修要求时，应在30 分钟内向采购人提供问题解答和技术指导，在4小时内做出明确安排、落实责任；在节假日及非工作时间出现紧急情况时，投标人应在2个工作日内派相关人员为采购人提供上门维修服务、做出故障诊断报告；投标人需要收到服务请求后48小时内彻底解决问题。（4）质保期和保修期内的服务承诺：免费服务周期（含换件和维修）3年，需提供所投产品制造商售后服务承诺函，提供所投产品原厂制造商服务热线及官网支持保修权益查询服务。 
招标公告日期：2026-03-06 
定标日期：2026-04- 
[bookmark: OLE_LINK9][bookmark: OLE_LINK10][bookmark: OLE_LINK35]中标供应商：北京丰科瑞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
中标金额(人民币)1478979 元
评标总得分：96.40分，排名第一
中标供应商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十八区25号楼106室（园区）  
中标公告期限为1个工作日
[bookmark: OLE_LINK14][bookmark: OLE_LINK15]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：李智勇、周水波、李喆、王燕、关明
项目负责人：孙轶群
联系方式：（010）87017131

北京市丰台区政府采购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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